1项目概况
1.1满足的要求
应有出具环境监测数据的 CMA 资质，并在允许范围内开展工作。保证客观、公正和独立地从事环境监测活动，对出具的数据负责。有与其从事的监测活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及其职责明确，具备从事环境监测活动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实验环境等基础设施。
2工作基本要求
2.1检测机构应提供检定合格、手续完备、能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开展各类检测的仪器及备品备件，若检测设备发生故障，检测机构须及时提供备用检测设备。所有主要检测设备必须可实现量值传递和溯源。
2.2检测机构自行解决检测所需的电脑、打印机、应急电源、检测仪器嵌入式打印机等辅助设备，自行负责检测仪器的校准、维护保养、耗材、服装、就餐等相关费用和人身、车辆安全，并购买相关保险。
2.3检测人员须持证上岗，能够熟练按照监测方法和技术要求进行各类检测活动，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3.采样及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3.1现场采样和测试应严格按相应监测规范进行，并对监测期间发生的各种异常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3.2监测中使用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方法，应首先选择适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监测技术规范，其次是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统一分析方法或试行分析方法以及有关规定等。
3.3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国家有关规定、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质量控制手册进行。
3.4土壤、地下水采样质量控制措施：①采集 3 个土壤平行样，分析指标与土壤原样一致；②按照各分析方法要求，土壤和地下水分别采集运输空白样和全程序空白样。
3.5现场采样记录、访谈记录及分析结果，现场采样记录、访谈记录及分析结果，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4.调查报告、监测报告编制的基本要求
[bookmark: 第六章__拟签订的合同文本][bookmark: _bookmark27]4.1对于开展的监督执法监测工作每次都需要出具正规合法的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应充分如实地反映现场检查和现场监测的实际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应进行必要和符合实际的分析。对污染物浓度、排放速率及总量控制的达标情况和检查情况等给出明确的结论和进行必要的描述。
4.2对于锅炉监测报告，应备注监测期间运行工况负荷。
应按照委托单位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物现状调查及相关土壤和地下水指标的监测工作，根据调查及监测结果编制污染物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通过专家评审。
[bookmark: （二）服务内容]5.服务内容
第一包：重点企业监督性监测
沣东辖区2025年重点排污单位共11家，其中大气环境类7家，水环境类2家，环境风险类2家。每半年对 9家在线企业 26台在线监测设施比对监测一次。
大气环境类涉烟气企业每半年一次：西安热电有限公司有11台天然气锅炉，西安热电阳光热力有限公司有2台天然气锅炉，西安沣东华能热力有限公司有2台天然气锅炉，西安沣东热力有限公司有3台天然气锅炉，对锅炉排放废气中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等物质进行监测；大气环境类涉有机废气或颗粒物企业每季度一次：维美德造纸机械技术（西安）有限公司1个喷漆房、中车西安车辆厂有限公司11个喷漆房、陕西同力重工有限公司2个喷涂车间、3个焊接工序等，对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或颗粒物等物质进行监测。
水环境类：西安市净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第六再生水厂每季度两次，西安沣东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沣东南污水处理厂）每季度一次，对pH、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磷、总氮、粪大肠菌群数等19项物质进行监测。
环境风险类一年一次：对陕西隆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都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土壤中pH、总砷、总汞、镉、铅、铜、镍、锌、六价铬、石油烃等物质进行监测。
如有变动按实际情况开展检测，当年有新增重点企业也将其列入清单进行检测，不再另行签订协议。
第二包：重点行业企业执法监测
根据《关于西咸新区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涉新区生态环境局任务分工的通知》、陕西省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转发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深度改造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深度改造工作的通知》开展排污单位监督性监测，日常对重点行业工业窑炉企业、有机废气企业、工业涂装类、加油站、玻璃行业、印刷行业、天然气锅炉等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督性监测。
第三包：执法监督性监测、突发应急监测及应急调查等费用
开展执法监测，根据执法需要对排污单位开展各类监督性监测，为执法检查提供判断依据。开展应急调查、开展水、土壤、噪声等环境质量监测，开展交通噪声及功能区声环境噪声监测，提供环境调查报告，年度环境质量报告等。邀请第三方专家对在线监控企业和生态环境类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评估。
第四包：辖区地表水定期水质监测
对沣东新城辖区内沣河、皂河、太平河、斗门水库、公园景观水体、河道滩涂、入河排污口、雨洪排水口及流域内污水处理厂等开展监测工作。地表水定期常规监测点位共计27个，其中沣河5个断面，皂河5个断面，太平河8个断面，斗门水库1个，公园景观水体5个，污水处理厂3个。具体监测指标及频次为：
（一）地表河流水质监测。每月开展1次，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pH、氨氮、总磷、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等6项指标常规监测。每个季度在河流主要考核断面开展1次全指标监测，监测项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24项指标。
（二）斗门水库水质监测。每月开展1次监测，监测项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中24 项指标及透明度和叶绿素a，共计26项。
（三）公园景观水体监测。每季度开展1次水质监测。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溶解氧、pH、高锰酸盐指数等，共7项。
（四）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监测。每月开展1次监测。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pH、氨氮、总磷、总氮、悬浮物、砷等，共7项。
（五）市政雨水及其他临时排水口监测，监测量年约10次。根据排水情况及监测要求随机开展监测。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pH、氨氮、总磷、总氮、悬浮物、石油类等相关指标。
（六）河流滩涂、黑臭水体等监测，年约5次。根据排查情况随机开展监测。监测项目：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溶解氧、悬浮物、氧化还原电位、透明度等。
除以上监测内容外，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临时增加的加密监测、复测等，应按需求进行加测、复测，数量以实际产生为准。
第五包：机动车尾气检测、重型货车系统性执法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机动车尾气检测、开展重型货车系统性执法检查，包括OBD装置、汽车尾气后处理装置、尿素等传感器检查，年度任务抽检合计3000辆次，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抽检，主要对交通要道、企业厂内、物流园区、集中停放地设立点位开展检测。
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年度任务抽检350辆次，主要对建设工地、企业厂内、物流园区等场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检测。
